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531                   证券简称：G穗恒运                   公告编号：2006-029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期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本中期报告摘要摘自中期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阅读中期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洪汉松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叶永泰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余董事均出席董事会。 

1.4  公司2006年中期财务报告已经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董事长黄中发先生、总经理肖晨生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凌富华先生声明：

保证本中期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G穗恒运 

股票代码 0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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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晖 李德鑫 

联系地址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728号恒运大厦6～6M

层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728号恒运大厦6～6M

层 

电话 （020）82068252 （020）82068252 

传真 （020）82068252 （020）82068252 

电子信箱 zhanghui@hengyun.com.cn ldx_1972@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流动资产 540,746,473.72 557,831,677.74 -3.06

流动负债 1,154,991,121.93 871,901,499.75 32.47

总资产 3,587,500,276.04 3,332,123,300.53 7.6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723,407,596.20 879,620,624.24 -17.76

每股净资产 2.71 3.30 -17.8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2.70 3.29 -17.93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净利润 67,806,210.13 66,103,907.88 2.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67,648,641.00 66,151,808.57 2.26

每股收益 0.254 0.248 2.42

净资产收益率 9.37% 8.02% 增加1.35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3,708,444.64 131,469,181.18 32.13

注: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较年初数减少是由于以下原因: 根据

2006 年 1 月 23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2006 年 2 月 17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派现，

派现比例为每 10 股送现金 6.30 元(含税)，实施分配现金股利 167,908,393.80 元。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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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１、营业外收入 301,574.93

2、扣除计提的资产减值

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

外支出 

-66,397.12

减：所得税 77,608.68

合计 157,569.13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158,725,624 59.55% 0 0 0 -10,779,563 -10,779,563 147,946,061 55.51%

1、国家持股 95,978,173 36.01% 0 0 0 -6,520,818 -6,520,818 89,457,355 33.56%

2、国有法人

持股 
49,856,053 18.71% 0 0 0 -3,387,253 -3,387,253 46,468,800 17.44%

3、其他内资

持股 
12,891,398 4.84% 0 0 0 -871,492 -871,492 12,019,906 4.51%

  其中：          

  境内法人

持股 
12,865,446 4.83% 0 0 0 -874,087 -874,087 11,991,359 4.50%

  境内自然

人持股 
25,952 0.01% 0 0 0 2,595 2,595 28,547 0.01%

4、外资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其中：          

  境外法人

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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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自然

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107,795,636 40.45% 0 0 0 10,779,563 10,779,563 118,575,199 44.49%

1、人民币普

通股 
107,795,636 40.45% 0 0 0 10,779,563 10,779,563 118,575,199 44.49%

2、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4、其他 0 0.00% 0 0 0 0 0 0 0.00%

三、股份总

数 
266,521,260 100.00% 0 0 0 0 0 266,521,260100.00%

 

 

前10名有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数量及限售条件 

单位：股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

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可上市交易时间 

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

数量 
限售条件 

1 
广州凯得控股

有限公司 
89,457,355 2009年2月19日 89,457,355

自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起，除按照法定的

禁售期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不上市交易外，额外

承诺在上述法定禁售期

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2 

广州开发区工

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46,468,800 2009年2月19日 46,468,800

自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起，除按照法定的

禁售期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不上市交易外，额外

承诺在上述法定禁售期

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3 
广州黄电投资

有限公司 
11,991,359 2009年2月19日 11,991,359

自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起，除按照法定的

禁售期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不上市交易外，额外

承诺在上述法定禁售期

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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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 42,62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股东 33.56% 89,457,355 89,457,355 0

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 17.44% 46,468,800 46,468,800 0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

司 
其他 4.50% 11,991,359 11,991,359 0

交通银行-泰达荷银

价值优化型稳定类行

业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1,527,229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0.54% 1,450,677 0

闫晓丽 其他 0.47% 1,262,332 0

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亿龙中

国证券投资集合信托 

其他 0.34% 908,047 0

何维凤 其他 0.34% 893,030 0

梅玲 其他 0.19% 494,850 0

张敬忠 其他 0.15% 4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交通银行-泰达荷银价值优化型稳

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1,527,22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450,677 人民币普通股 

闫晓丽 1,262,332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亿龙中国证券投资集合信托 
908,047 人民币普通股 

何维凤 893,030 人民币普通股 

梅玲 494,850 人民币普通股 

张敬忠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332,349 人民币普通股 

官汉洲 313,122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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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雪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三名有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为人。对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为人。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数 期末持股数 变动原因 

陈传实 离任董事 19,292 21,221 获得股改对价 

郑椿华 离任董事 89 98 获得股改对价 

洪汉松 董 事 122 134 获得股改对价 

余杏文 离任总工程师 6,449 7,094 获得股改对价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整体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06 年是公司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稳定和谐、绿色安全、持续发展的新恒运”的启

动年。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生产、建设、改革、发展”四大中心任务，奋力拼搏，

取得了良好稳定的效益。在生产经营方面，公司以抓电量、保设备、降成本为重点，化解

煤炭持续高位徘徊的压力，克服机组长时间运行等困难，把握机遇，全力满发电、多发电，

维持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在新机组建设方面，2006 年 4 月取得了国家发改委对恒运 D 厂 2

×300MW 机组项目的核准批文，工程进入了全面建设阶段；在深化改革方面，首先，公司

依法依规成功完成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其次，为适应电力生产新形势，积极稳妥地

推动生产部门与管理部门的机构改革，为公司奠定持续发展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

电量 206,922.56 万千瓦时（含投资企业），同比减少 3.44%，其中上网电量 190,374.10 万

千瓦时，同比减少3.85%；实现净利润6,780.62万元，每股收益达0.254元，同比增长2.42%。

（1）加强生产系统安全管理，进一步抓好技术改造，努力确保机组正常稳定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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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稳定的经济效益奠定基础。一是针对机组负荷较满、设备长期服役、人员连续作

战等情况进行总结反思，扎实抓好各项安全基础工作。以“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两票三

制”为中心，强化运行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单独成立了安全监督与环保部，完善了三级安

全员网络管理制度，以适应日益提高的安全生产及环保要求；通过开展安全大检查、“安全

生产月活动”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查找隐患；严格考核安全纪律，对有关责任人给予不同

程度处理。二是把握发电有利时机，合理安排机组运行方式，提高机组运行的经济性分析，

设立电力营销部负责发电市场营销工作的归口管理，努力争取更多的发电量。三是进一步

抓好节能降耗，尽量减少燃料、物料的耗用，同时狠抓技改、检修和消缺工作，提高设备

可靠性和机组效率。通过艰苦努力，公司实现了上半年的发电目标，截止到 6月 30 日公司

（含投资企业）共完成上网电量 19.04 亿千瓦时。 

（2）在筹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通过锲而不舍的艰苦工作，全力推进恒运 D厂 2×

300MW 燃煤脱硫环保机组扩建工程的筹建工作。经过不懈努力，今年 4 月取得了国家发改

委关于项目的核准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州恒运热电厂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发改能源[2006]591 号文)，为加快工程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相关信息披露于 2006

年 4 月 2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全体筹建人员

和各参建单位按照“安全、质量、效率、协调”的指导方针，克服场地狭窄、地质条件复

杂、尤其是今年广东地区五、六月份连续暴雨天气变化等不利因素，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

作，在工程施工、出线工程、设备订货、生产准备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追求工

程进度的同时，公司和监理公司密切配合，制订落实了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严把工程质

量关，目前此项工程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的攻坚阶段。在筹建过程中为满足国家环保政策而

增加了脱硝、脱硫布袋除尘、输灰系统配套设备，并且由于场地的局限而增加了线路改造、

供热管道工程、西基港码头扩建合作工程、全膜法改造工程等投资费用，针对上述实际变

化，项目的设计单位修订编写了执行概算书，此项工程项目计划总资金为 309,092 万元（即

工程总造价实际控制数）。同时公司将加大协调力度，密切与电网公司配合，努力争取有关

部门的支持，积极主动地推进该项目的永久性线路建设，并与电网公司及相关单位积极研

究临时性接入系统，以争取一台新机组在今年底投产发电，早日产生经济效益。 

（3）抓好燃煤采购，做好成本控制。报告期内公司与煤炭供应商签订长期供应协议，

保证了生产发电所需燃煤，并确保煤炭质量。同时注重燃煤采购价格的合理性，努力做到

优质优价，最大限度地控制煤价对成本的影响。 

（4）拓展直供热用户，努力扩大集中供热业务，形成利润增长亮点。报告期内公司控

股子公司热力公司和东区热力公司不断开拓集中供热业务。东区热力公司一期工程自去年

10 月全面投产后，锅炉满负荷运行，并顺利通过了环保验收，目前二期 35T 锅炉扩建工程

正在积极建设当中。1-6 月，热力公司和东区热力公司共销售蒸汽 385,679 吨，实现供热

收入 5,495.21 万元，净利润 280.96 万元（同比增长 155.13%）。集中供热已成为公司的一

项重要业务，也是降低煤耗提高效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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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扩大环保品牌效应。今年除高度重视对脱硫等环保设备

的监督维护和投运以外，公司于 4 月份启动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通过生产全过程评价、

污染预防机会识别、清洁生产方案筛选等推行清洁生产工艺技术，结合职工献计献策活动，

减小末端治理的成本。 

（6）深化企业各项改革，理顺管理机制，为实现大发展奠定基础。一是以股权分置改

革为契机，完善公司治理。报告期内，在全体股东和国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公司顺利完

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改后，公司按新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规和证监会、深交所相关

工作指引，修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进

一步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对生产、技术、筹建以及行政系统进行了机构调整，主要

增设了安全监督与环保部、营销管理部及财务与资金结算中心等部门，并在生产、技术、

筹建系统机构设置中配备了合理的技术人员。本次机构改革强化了安全监督、环保、技术

支持、财务等制度，部门职能分工更为明确，提高了工作效率，以适应电力市场发展需要。

三是启动了企业标准化工作，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工作有关制度建设方面的要求，结合实

际对全公司管理制度开展一次全面修编，规范工作程序，提高生产、工作效率和科学管理

水平。 

下半年经营计划: 

（1）全力以赴推进D厂2×300MW机组建设，抓紧抓好项目的出线、施工、订货、生产准

备等各项筹建工作，力争第一台机组在2006年底投产发电。 

（2）狠抓安全生产及电力营销，努力完成年度生产任务。下半年要把握好夏季发电高峰

的黄金时期，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构建适应新形势的长效规范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同时

积极开展电力营销的研究和实施工作，协调好电网调度，争取满发多发，努力完成全年发

电任务。 

（3）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抓好煤炭供应，同时加强成本控制，优化经济运行和技术指标，

扎实开展好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4）全面拓展热电联产业务，做好东区热源点建设及西区供热工作，提高供热系统的稳

定性、可靠性。 

（5）积极推进现代化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益。结合企业自身实际，集中整编公司各项

生产及管理制度，推进企业标准化工作。同时，加强岗位分析和业绩考核评估，并采取岗

位轮换方式，营造竞争环境，促进员工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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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

品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

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电力、蒸汽、

热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75,025.23 50,817.90 31.29 2.04 -0.10增长1.38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电力销售 69,530.02 46,294.98 32.40 -2.80 -5.88增长2.08个百分点

蒸汽销售 5,495.21 4,522.92 17.27 176.25 168.95增长2.25个百分点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广东地区 75,025.23 2.04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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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 

□适用√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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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

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6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履约情况 承诺履行情况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三家原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

诺如下： 

（一）限售期承诺：非流通股股

份自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起，除按照法定的禁售期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不上市交易外，额

外承诺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二

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二）现金分红承诺：在

2005—2007年度内，在穗恒运每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分红议

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

该议案投赞成票。分红比例不少

于穗恒运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的50%。 

履约中 

公司200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

合前述承诺要求。承诺事项在正

常履行之中。 

6.7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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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非标意见 

审计意见全文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贵公司2006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以及2006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些会计报表的编制是贵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

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合理确信会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审计工作包括在抽查的基础上检查支持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证据，评价管理当局在编制会计报表时

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作出的重大会计估计，以及评价会计报表的整体反映。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

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2006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6年1-6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佩莲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建民 

中 国 · 广 州                  2006年8月14日 

 

7.2  财务报表 

7.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6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750,252,299.73 174,900,141.40 735,221,557.87 165,406,4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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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主营业务成本 508,178,959.93 119,305,865.77 508,665,752.15 117,275,597.65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7,330,677.55 1,361,188.64 6,684,757.04 938,114.6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234,742,662.25 54,233,086.99 219,871,048.68 47,192,737.07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2,220,110.90 -416,077.51 5,184,281.08 1,516,027.10

  减：营业费用 683,341.05 683,341.05 350,095.33 350,095.33

      管理费用 32,782,737.18 10,513,579.48 26,748,020.32 8,297,489.20

      财务费用 24,941,487.45 11,534,562.77 22,903,574.02 8,213,558.41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178,555,207.47 31,085,526.18 175,053,640.09 31,847,621.23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1,075,091.75 46,774,730.81 1,036,687.73 44,802,133.34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303,388.16 292,226.46 1,083.30

  减：营业外支出 73,045.84 60,957.26 94,046.06 53,927.87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179,860,641.54 78,091,526.19 175,997,365.06 76,595,826.70

  减：所得税 58,982,119.12 10,300,069.88 57,714,533.24 10,491,918.82

      少数股东损益 53,072,312.29 52,178,923.94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7,806,210.13 67,791,456.31 66,103,907.88 66,103,907.88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259,086,262.25 263,897,329.91 221,391,696.84 226,188,461.48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326,892,472.38 331,688,786.22 287,495,604.72 292,292,369.36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326,892,472.38 331,688,786.22 287,495,604.72 292,292,369.36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221,212,645.80 221,212,645.80 66,630,315.00 66,630,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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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105,679,826.58 110,476,140.42 220,865,289.72 225,662,054.36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黄中发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肖晨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凌富华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

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恒运热电(C)厂有限责任公司及广州恒运热电(D)厂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年 4

月 25 日共同出资登记注册龙门县恒隆环保钙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首期出资人民币

1,200 万元，其中广州恒运热电(C)厂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360 万元，占 30%股权，本公司按对恒运

C 厂所占股权比例 45%计算间接控股比例为 13.5%；广州恒运热电(D)厂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840

万元，占 70%股权，本公司按对恒运 D 厂所占股权比例 52%计算间接控股比例为 36.4%，本公司合计对

恒隆钙业间接持股比例 49.9%，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会计政策，本期将龙门县恒隆环保钙业有限

公司纳入本公司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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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